
宜蘭縣公私立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名冊及資訊公開

機構名稱 鄉鎮市別 負責人 電話 立案日期 立案字號 地址 收退費基準

宜蘭市 呂若瑟 (03)935-6393 20 111.08.01-113.07.31

宜蘭市 林淑玲 (03)936-2211 27 111.08.01-113.07.31

宜蘭市 呂若瑟 (03)933-3932 30 111.08.01-113.07.31

羅東鎮 呂若瑟 (03)951-9359 40 111.08.01-113.07.31

礁溪鄉 林淑玲 (03)987-1993 30 111.08.01-113.07.31

冬山鄉 林淑玲 (03)958-0587 30 111.08.01-113.07.31

蘇澳鎮 呂若瑟 (03)995-3696 20 111.08.01-113.07.31

員山鄉 王接傳 (03)922-8452 24 111.08.01-113.07.31

蘇澳鎮 王接傳 (03)990-9309 28 111.08.01-113.07.31

五結鄉 王接傳 (03)960-6990 24 111.08.01-113.07.31

冬山鄉 王接傳 (03)959-0139 24 111.08.01-113.07.31

壯圍鄉 王接傳 (03)937-2085 24 111.08.01-113.07.31

羅東鎮 王接傳 (03)951-0685 20 111.08.01-113.07.31

宜蘭縣頭城鎮二城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頭城鎮 張義雄 (03)987-0090 20 112.03.10-113.07.31

                                                                                                                                                                                                                                                                        113.02.01更新

核准收托
人數

加入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
與準公共服務起訖時間

宜蘭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
蘭陽青年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宜蘭中心

變更許可日期：111年6月7日
變更許可日期：107年3月31日
立案日期：102年1月31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10081570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70038058號
立案文號：府社兒婦字第1020018530號

宜蘭市同慶街95號2樓
(宜蘭縣社會福利館)

收費標準：
日間托育:弱勢家庭每月月費8,000元整，一般家庭每月月費10,000元整。
(不含兒童食/用之奶粉、尿布等個人相關用品費用及兒童團體保險費；另協助符合資格之家長代為申請保母托育費用補助，再
由社會處撥入家長帳戶)

退費標準：
以每日267-334元為計算標準(每月月費8,000元-10,000元除以30日計)。
新生停托：未就托前、初次收托7日內，可全額退費。未滿半個月申請退托者，退月費1/2；滿半個月未滿1個月申請退托者，
不予退費。
舊生停托：未滿半個月申請退托者，退月費1/2；滿半個月未滿1個月申請退托者，不予退費。
請假退費基準：
1.事假：不予退費。
  事假係指幼兒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無法送托。
2.病假(需檢附診斷證明或醫療收據)：連續請假滿10天以上(含例假日)，退還請假日數1/3費用，請假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3.高傳染病請假者：幼兒罹患高傳染性疾病請假，退還請假日數(含例假日)1/2費用。
4.腸病毒、中心因傳染病防治停托：退還法定或衛生單位建議停托日數1/2費用

宜蘭縣政府委託宜蘭縣幼兒教育
事業學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宜蘭第二中心

變更許可日期：111年2月7日
變更許可日期：107年3月6日
立案日期：103年11月14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10014618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70023203號
立案文號：府社兒婦字第1030186174號

宜蘭市崇聖街2號
(宜蘭國小卓越樓)

宜蘭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
蘭陽青年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宜蘭第三中心

變更許可日期：111年6月7日
立案日期：104年11月30日

變更證書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10081570號
立案文號：府社兒婦字第1040198039號

宜蘭市泰山路98號
(南屏國小幼兒園棟)

宜蘭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
蘭陽青年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羅東中心

變更許可日期：111年6月7日
變更許可日期:104年4月1日
立案日期：102年1月31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10081570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40051598號
立案文號：府社兒婦字第1020018529號

羅東鎮北成路一段189號
(財團法人天主教蘭陽青年會)

宜蘭縣政府委託宜蘭縣幼兒教育
事業學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礁溪中心

變更許可日期：111年2月7日
變更許可日期：107年3月6日
立案日期：102年3月4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10014618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70023203號
立案文號：府社兒婦字第1020032399號

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26號3樓
(礁溪生活學習館)

宜蘭縣政府委託宜蘭縣幼兒教育
事業學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冬山中心

變更許可日期：111年2月7日
變更許可日期：107年3月6日
立案日期：102年8月30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10014618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70023203號
立案文號：府社兒婦字第1020139164號

冬山鄉永興路二段17號
(順安國小舊禮堂)

宜蘭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
蘭陽青年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蘇澳中心

變更許可日期：111年6月7日
立案日期：105年4月29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10081570號
立案文號：府社兒婦字第1050067166號

蘇澳鎮中山路一段366號
(蘇澳國小創新樓)

宜蘭縣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宜蘭縣
蘭陽幼兒教保事業發展協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員山家園

變更許可日期：112年6月2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1月1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月15日
變更許可日期：109年6月11日
立案日期：108年1月17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20104620A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182692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004719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900992594號

立案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80010683號

員山鄉復興路39號
(員山國小培英樓)

收費標準：
日間托育每月月費11,000元。
(不含兒童食用之奶粉、尿布等個人相關用品費用及兒童團體保險費；另協助符合資格之家長代為申請保母托育費用補助，再
由社會處撥入家長帳戶)

退費標準：
以每日367元為計算標準。
新生停托：未就托前、初次收托7日內，可全額退費。未滿半個月申請退托者，退月費1/2；滿半個月未滿1個月申請退托者，
不予退費。
舊生停托：未滿半個月申請退托者，退月費1/2；滿半個月未滿1個月申請退托者，不予退費。
請假退費基準：
1. 事假：不予退費。
   事假係指幼兒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無法送托。
2. 病假(需檢附診斷證明或醫療收據)：連續請假滿10天以上(含例假日)，退還請假日數1/3費用，請假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3. 高傳染病請假者：嬰幼兒罹患高傳染性疾病請假，退還請假日數(含例假日)1/2費用。
4. 腸病毒、中心因傳染病防治停托：退還法定或衛生單位建議停托日數1/2費用。

宜蘭縣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宜蘭縣
蘭陽幼兒教保事業發展協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蘇澳家園

變更許可日期：112年6月2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1月1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月15日
變更許可日期：109年6月11日
立案日期：108年11月25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20104620C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182692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004719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900992594號

立案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80189211號

蘇澳鎮隘丁路36號
(蘇澳鎮社福大樓)

宜蘭縣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宜蘭縣
蘭陽幼兒教保事業發展協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五結家園

變更許可日期：112年6月2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1月1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月15日
變更許可日期：109年6月11日
立案日期：109年2月15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20104620B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182692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004719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900992594號

立案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90007918號

五結鄉利成路一段185號2樓
(成興村老人福利中心)

宜蘭縣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宜蘭縣
蘭陽幼兒教保事業發展協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冬山家園

變更許可日期：112年6月2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1月1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月15日
立案日期：109年5月22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20104620D號
變更證書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182692號
變更證書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004719號
立案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90073716號

冬山鄉冬山路168號
(冬山分駐所舊址)

宜蘭縣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宜蘭縣
蘭陽幼兒教保事業發展協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壯圍家園

變更許可日期：112年6月2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1月1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0年1月15日
立案日期：109年8月17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20104620E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182692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00004719號
立案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90126083號

壯圍鄉中央路二段375巷1號
(壯圍國中舊宿舍)

宜蘭縣政府委託社團法人宜蘭縣
蘭陽幼兒教保事業發展協會辦理

公共托嬰中心-羅東家園

變更許可日期：112年6月20日
變更許可日期：112年1月5日
立案日期：109年11月25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20104620F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10201876號
立案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90189321號

羅東鎮北成路一段125號
(北成國小群育樓)

112年3月10日 府社兒婦字第1120030883號
頭城鎮青雲路一段143號
(二城社區活動中心)

收費標準：
日間托育每月月費新臺幣10,000元。(經濟弱勢家庭每月月費新台幣8,000元整。)
延托說明：
延長托育費:每小時100元（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公告之延長托育費標準收取，最晚至晚上7時30分；未滿15分鐘者不計；超過15分鐘者(含)
以半小時計)。
退費標準：
(一)註冊費：
1.自適應期間屆滿後，未逾1個月終止契約者，退還2/3費用。
2.自適應期間屆滿後，逾1個月未逾二個月終止契約者，退還1/3費用。
3.自適應期間屆滿後，逾2個月終止契約者，不予退費。
(二)月費、餐點(含副食品)費：當月已繳月費、餐點(含副食品)費，按比例依所剩日數退還。
保險費自契約終止日之次月起，依所剩月數比例退還。
托嬰中心應於收費通知單及繳費收據上載明契約起迄日期，以為退費計算基準，月費以每月30日計算，退費時按比例依據日數核算。
新生停托：未就托前、初次收托7日內，可全額退費。未滿半個月申請退托者，退月費1/2；滿半個月未滿1個月申請退托者，不予退費。
舊生停托：未滿半個月申請退托者，退月費1/2；滿半個月未滿1個月申請退托者，不予退費。
◎ 請假退費基準：
1. 事假：不予退費。(事假係指嬰幼兒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無法送托。)
2. 病假(需檢附診斷證明或醫療收據)：連續請假滿10天以上(含例假日)，退還請假日數1/3費用，請假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3. 高傳染病請假者：嬰幼兒罹患高傳染性疾病請假，退還請假日數(含例假日)1/2費用。
4. 腸病毒、中心因傳染病防治停托：退還法定或衛生單位建議停托日數1/2費用。
兒童連續請病假5日以上者，依請假日數退還當月餐點(含副食品)費。(連續請病假係包含例假日計算)兒童罹患腸病毒、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
染病或其他傳染病，或因而配合停托者，依請假日數退還平均月費，以每日267元-334元為計算標準(每月月費8,000元-10,000元除以30日計)。(不
得少於百分之40)。(平均月費:指學期註冊費除以6個月，再加上月費)。



宜蘭縣私立貝蒂托嬰中心 五結鄉 賴美玲 (03)950-9066 20 111.08.01-113.07.31

宜蘭縣私立娃娃屋托嬰中心 羅東鎮 郭美珍 (03)961-6832 25 111.08.01-113.07.31

宜蘭縣私立達文西托嬰中心 宜蘭市 郭淑娟 (03)931-3992 88 111.08.01-113.07.31

宜蘭縣私立芯悅寶貝托嬰中心 宜蘭市 林威亞 (03)936-6296 36 111.08.01-113.07.31

宜蘭縣私立觀心寶貝托嬰中心 羅東鎮 鄧宜芬 (03)961-0880 40 111.08.01-113.07.31

宜蘭縣私立芯悅寶貝陽明托嬰中心 宜蘭市 林威亞 (03)938-8345 60 111.08.01-113.07.31

宜蘭縣私立耕喬寶寶學園托嬰中心 五結鄉 李秀真 0982-282858 15 112.03.24-113.07.31

645

95年3月28日 府社福字第0950028094號 五結鄉五結路二段322號

退費基準：
 ˙特定身分: 每日434元(月費13000元除以30日計)。
 ˙一般身份:每日527元(月費15,800元除以30日計)
 ˙新生停托：新生就讀收托5日內停止托育，以天數一天500元計算。未滿半個月申請退托者，退月費1/2；滿半個月未滿1個月申請退托者，不予
退費。
 ˙舊生停托：未滿半個月申請退托者，退月費1/2；滿半個月未滿1個月申請退托者，不予退費。保險費自契約終止日之次月起，依所剩月數比例
退還。
請假退費方式
退費基準：
 ˙特定身分:每日434元(月費13000元除以30日計)。
 ˙一般身份: 每日527元(月費15,80元除以30日)
◎ 請假退費基準：
1.事假：不予退費。
事假係指幼兒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無法送托。
2.病假(需檢附診斷證明或醫療收據)：連續請假滿5天以上者，退還請假天數百分之50，退餐食月收1000元一天退33元請假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3.幼兒罹患水痘、腸病毒、結膜炎、百日咳、輪狀病毒等高傳染性疾病留家照顧者，續請病假5天以上者，退還請假日期之天數百分之50，其請假
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96年7月19日 府社福字第0960082698號 羅東鎮北成路一段102之1號

退費基準：
 ˙特定身分:每日434元(月費13000元除以30日計)。
 ˙一般身份: 每日527元(月費15,800元除以30日)
◎請假退費基準：
1.事假：不予退費。
事假係指幼兒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無法送托。
2.病假(需檢附診斷證明或醫療收據)：連續請假滿10天以上者，退還請假日數月費50﹪，請假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3.幼兒罹患水痘、腸病毒、結膜炎、百日咳、輪狀病毒等高傳染性疾病留家照顧者，續請病假5天以上者，退還請假日期之天數50﹪，
其請假未連續者，不予退費。

變更許可日期:112年6月20日
變更許可日期:105年9月12日
立案日期：98年8月27日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20094182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50151812號

立案字號：府社工字第0980116527號

變更地址：宜蘭市新興路5號
變更地址：宜蘭市復興路三段80號
立案地址：宜蘭市泰山路85巷7號

註冊費：
1.收托之日起至未滿4週者，註冊費退還2/3。
2.收托之日起已逾4週至未滿8週，註冊費退還1/3。
3.收托己逾8週後，不予退費。
月費：
1.就托未逾15日者，按未托育日數給予退費。
2.每月就讀已逾15日者者，不予退費。
事病假:
1.事假:不予退費
2.病假:連續請假達10日以上(含例假日),退還謮假日數1/2費用，請假不連續者不予退費。
3.高傳染病請假者，退還請假日數（含例假日）1/2費用。
延托說明:
17:31~18:30收取150元

108年6月21日 府社兒婦字第1080084757號 宜蘭市三清路2號

請假退費方式：
依契約第十九條，兒童連續請病假五日以上者，依請假日數退還當月餐點(含副食品)費。(一歲以上未有餐費負擔，6-12月兒童病假未滿5日不予退
餐費)
兒童罹患腸病毒、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病或其他傳染病，或因而配合停托者，依請假日數退還平均月費新臺幣 224 元(百分之四十)。
【補充說明：】
(一)機構因故放假（含腸病毒或法定傳染病規定全班停班停課）時，退費方式如下：
1. 事假不予退費；事假係指幼兒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無法送托。
2. 依契約第十九條，兒童連續請病假五日以上者，依請假日數退還當月餐點費。(一歲以上未有餐費負擔，6-12月兒童病假未滿5日不予退餐費)
3. 罹患腸病毒、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病或其他傳染病，或因而配合停托者，依請假日數退還平均百分之四十。
(二)送托後因故離開機構者，退費方式如下：
1. 依契約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之事由終止本契約時，兒童家長已繳之月費及餐點費，托嬰中心應於終止日起七日內，按比例將剩餘日數之費用，
退還予兒童家長。(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包含例假日、國定假日。)
2. 依契約第二十一條雙方當事人均不終止契約之退費方式：因天災、事變或配合全國一致性之政府法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致
本契約所定事項無法履行，雙方均不終止本契約時，關於無法履行期間之退費，依未履行日數退還平均月費百分之五十。(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
，包含例假日、國定假日。)

109年12月4日 府社兒婦字第1090182893號 羅東鎮公正路355號

(一)註冊費：
1.自適應期間屆滿後，未逾一個月終止契約者，退還三分之二費用。
2.自適應期間屆滿後，逾一個月未逾二個月終止契約者，退還三分之一費用。
3.自適應期間屆滿後，逾二個月終止契約者，不予退費。
(二)月費、餐點(含副食品)費：當月已繳月費、餐點(含副食品)費，按比例依所剩日數退還。
    保險費自契約終止日之次月起，依所剩月數比例退還。
    托嬰中心應於收費通知單及繳費收據上載明契約起迄日期，以為退費計算基準，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退費時按比例依據日數  
    核算。

110年11月10日 府社兒婦字第1100172306號 宜蘭市陽明路256號

請假退費方式：
依契約第十九條，兒童連續請病假五日以上者，依請假日數退還當月餐點(含副食品)費。(一歲以上未有餐費負擔，6-12月兒童病假未滿5日不予退
餐費)
兒童罹患腸病毒、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病或其他傳染病，或因而配合停托者，依請假日數退還平均月費新臺幣 224 元(百分之四十)。
【補充說明：】
(一)機構因故放假（含腸病毒或法定傳染病規定全班停班停課）時，退費方式如下：
1. 事假不予退費；事假係指幼兒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因事致無法送托。
2. 依契約第十九條，兒童連續請病假五日以上者，依請假日數退還當月餐點費。(一歲以上未有餐費負擔，6-12月兒童病假未滿5日不予退餐費)
3. 罹患腸病毒、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病或其他傳染病，或因而配合停托者，依請假日數退還平均百分之四十。
(二)送托後因故離開機構者，退費方式如下：
1. 依契約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之事由終止本契約時，兒童家長已繳之月費及餐點費，托嬰中心應於終止日起七日內，按比例將剩餘日數之費用，
退還予兒童家長。(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包含例假日、國定假日。)
2. 依契約第二十一條雙方當事人均不終止契約之退費方式：因天災、事變或配合全國一致性之政府法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致
本契約所定事項無法履行，雙方均不終止本契約時，關於無法履行期間之退費，依未履行日數退還平均月費百分之五十。(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
，包含例假日、國定假日。)

復業許可日期:112年3月6日
變更許可日期:102年12月27日
變更許可日期:101年1月18日

立案日期：96年6月6日

復業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120048671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20186264號
變更許可字號：府社兒婦字第100018807號

立案字號：府社福字第0960063383號

五結鄉隆昌路21號

服務費用
(一)日間托育、半日托育費：
1.註冊費(已6個月計)6,000元。
2.月費：15,800元。
3.保險費(代收代付)：依當年度政府公告托嬰中心辦理兒童保險規定收取。
4.餐點(含副食品)費：6個月以上至1歲每月1,000元，1歲以上每月1,300元。
(二)終止契約退費方式
1.於服務起始日前終止契約，全數退還註冊費。
2.於適應期期間終止契約，依實際收托日數按比例退還預付之費用。
3.適應期屆滿後：
(1)註冊費：未達1個月終止契約者，退還2/3費用；逾1個月未逾2個月，退還1/3；逾2個月以上終止契約者不予退費。
(2)月費、餐點費：當月已繳費用，按比例依所剩日數退還。
(3)腸病毒、中心因傳染病防治停托：退還法定或衛生單位建議停托日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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